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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枣 庄 市 医 学 会

枣医会发〔2018〕1号

关于印发《枣庄市 2018年病残儿医学鉴定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、枣庄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：

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《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

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
和枣政办〔2014〕46号文规定，枣庄市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由枣

庄市医学会承担。现印发《枣庄市 2018年病残儿鉴定工作方案》

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枣庄市医学会

2018年 5月 2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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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 2018年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方案

为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做好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，切实维

护公民的合法生育权，根据《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》等法规，

特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鉴定受理范围

夫妻已生育两个子女，其中有一个为病残儿，要求进行鉴定

申请再生育的家庭。

二、鉴定程序

（一）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负责组织病残儿鉴定的通知、个

人申请、乡镇审核和初审阶段（2018年 5-6月）。

1、个人申请。夫妻双方向女方所在单位或女方户籍所在地

村（居）委会写出申请，并据实提交申报材料，经村居或单位初

步审核后填写意见，由经办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分别在《病残儿医

学鉴定申请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审批表》）上签宇、加盖

单位公章后，上报女方户籍所在乡镇(街道)计生办。机关、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工，由女方所在单位经办入员和主要

负责人签署意见，上报属地乡镇（街道）计生办。

2.乡镇审核。乡镇（街道）计生办接到申报材料后，应当及

时进行社会调查和家系调查，签署调查结果和部门意见，由经办

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分别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统一上报至区

（市）卫生计生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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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区（市）级初审。（1）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对提交的

住院病历和诊断证明书等病例资料，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核实，确

保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（2）区（市）成立病残儿医学鉴定专家初

审组，在区（市)卫生计生局的领导下，开展病残儿医学鉴定的初

审工作。（3）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按照规定在初审符合的病残儿

父母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村（居）委员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1

周，设立举报电话。对初审意见有异议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应

当组织专人进行核实。

（二）鉴定材料和区（市）鉴定相关工作联系人的上报

（7月上旬）。各区（市）要在 7 月 10日前将鉴定档案材料、

初审结果名单和《各区（市）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联系人统计表》

（见附件）加盖公章上报到枣庄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生计生委窗

口，上报材料地址：薛城区民生路366号。

（三）鉴定材料完备性互审(7月 20 日 ）。在薛城区民生路366

号枣庄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，由市卫计委、市医学会工作

人员负责组织，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各派1名熟悉鉴定材料的

人员，参与材料互审。对于鉴定档案资料不全的，由各区（市）

的工作人员带回补充材料。

（四）完善和补充材料（7 月下旬）。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

负责组织完善、补充及报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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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根据材料分组组建鉴定专家组（8 月上旬）。根据不同

的鉴定病种划分病种鉴定组，同时组织专家成立鉴定专家组。市

医学会做好专家组的联系对接工作。

（六）组织现场医学鉴定（8 月下旬）。鉴定现场具体地点确

定后，由枣庄市医学会进行通知。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现场医学

鉴定联系人负责组织病残儿及病残儿父母按时参与现场鉴定。

（七）反馈公布鉴定结论（9 月 ）。由市卫计委政务服务窗口

负责给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反馈病残儿鉴定结论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鉴定所需专家费等有关工作费用由市卫生计生委承担（鉴定

费不再收取），鉴定对象如需辅助检查，费用自理。各区（市）要

加强组织领导，保证鉴定质量。重视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，切实

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加强宣传，通知到户，力争做到

不漏一人。

联 系 人：

市医学会 ：王国柱 3151969，13906378289

政务窗口： 李 莎 3168622，13963286096

附件：各区（市）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联系人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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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各区（市）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联系人统计表

区（市）
鉴定材料报送联系人

及手机号码

鉴定材料互审联系人

及手机号码

现场医学鉴定联系人

及手机号码

滕州市

薛城区

山亭区

市中区

峄城区

台儿庄区

高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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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医学会办公室 2018年 5月 2日印发

校对人：王国柱


